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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 程 地 圖

PART  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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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程地圖
哪裡查看?

資料來源:

→ 校 網

→ 行政組織

→ 教 務 處

→ 課程計劃

→集中式特

教班服務群



課 程 架 構

PART  TWO



綜合職能科(服務群)

部定必修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校訂科目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課程目標:以「就業」為導向的課程安排。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國語文 英語文 數學 服務導論 高二下學期
集中式職場實習

社會 衛生與安全概論

自然科學 機器事務與電腦應用概論 高三整學年
分散式職場實習

音樂 美術 門市技能領域課程

體育 餐飲製作技能領域 職場實習種類
包括:
食品中央工廠
清潔服務
商店門市
餐飲服務 等

家政 生涯規劃 分組選修課程
烘焙麵包
門市服務
飲料調製
等等…

法律與生活

健康與護理 全民國防

生活與職業

服務餐飲

清潔 門市



高一課程

一般科目 專業科目 實習科目

國語文 服務導論 基礎清潔實務

英語文 商業概論 基礎清潔實作

本土語言 基礎烘焙概論 基礎設備實作

數學 商品販賣概論 食材處理實作

社會 食材調理概論 基礎速食實作

自然科學 基礎烘焙實作

音樂/美術

家政/法律與生活

健康與護理

體育

全民國防教育



課 程 剪 影

PART  THREE



美術 自然科學 基礎烘焙實作

收銀台實作 基礎清潔實務



食材處理實作 汽車美容 集中職場實習



畢 業 條 件

PART  ONE



畢業條件

※ 共同條件：

依據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 第二十七條

學生學習評量結果，依下列規定處理：

一、符合下列情形者，准予畢業，並發給畢業證書：

(一)修業期滿，符合課程綱要所定畢業條件。

(二)修業期間德行評量之獎懲紀錄相抵後，未滿三大過。

二、修業期滿，修畢課程綱要所定應修課程，且取得一百二十個畢
業應修學分數，而未符合前款規定者，發給修業證明書。



各類別課程綱要規定如下表

技高 綜高 綜職

學分數
應修習192學分
至少160學分及格

應修習182學分
至少160學分及格

應修習192學分
至少160學分及格

必修
部 定 共 116 學 分 ， 至 少
85%(99學分)及格

部定+校訂共62學分，均
須及格

部 定 共 112 學 分 ， 至 少
85%(96學分)及格

其他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須修
習84學分，其中至少60學
分及格，且實習科目至少
45學分以上及格

自主學習合計至少18節

專業科目及實習科目須修
習84學分，其中至少60學
分及格，且實習科目至少
45學分以上及格


